关于全面加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持保护优先、严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复、合理利用的原则，完善湿地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保持湿地面积稳定，提升湿地生态功能。

二、主要任务

（一）严格总量管控，强化湿地资源管理

1.开展湿地资源调查评价。按照国家、省制订的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对湿地类型、分布、面积等情况进行调查，共享湿地资源信息。
2.建立湿地分级管理体系。按照生态区位、面积以及维护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程度，将湿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一般湿地的名录和范围由县级发布，并报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备案；设立湿地保护标志，标明湿地类型、保护级别和保护范围；积极申报省级重要湿地和国家重要湿地。（责任单位：市林业局牵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配合）

3.科学编制湿地保护规划。根据泰安市国土空间规划和山东省湿地保护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等规划相衔接，科学编制《泰安市湿地保护规划》，明确湿地保护的目标任务、总体布局、保护修复重点、合理利用和保障措施等内容。
4.建立湿地保护专家咨询机制。建立湿地保护专家库和专家咨询制度，对湿地保护规划和名录编制、相关标准制定、资源评估、生态修复方案，以及在湿地范围内开展保护和利用等活动提供技术咨询及评估、评审、论证等服务。

5.严格控制湿地占用。建设项目规划选址、选线审批或者核准时涉及湿地的要征求林业主管部门意见，避让湿地。因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需要，无法避让的要尽量减少占用，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占用手续，并采取必要措施减轻对湿地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占用一般湿地，应当符合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目标、湿地保护规划，并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相关部门的意见。
（二）全面湿地保护，开展科学合理利用

6.做好湿地类型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办理自然资源权属登记涉及湿地时，按照规定记载湿地的地理坐标、空间范围、类型、面积等信息。
7.完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加强对湿地的有效保护，对有重要生态价值或特殊保护意义的湿地可以通过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多用途管理区、水源地保护区、水利风景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形式实施保护。
8.科学指导利用湿地资源。在湿地内开展利用活动，要避免改变湿地的自然状况，并采取措施减轻对湿地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省级重要湿地范围内开展利用活动应当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般湿地范围内从事农业、渔业、旅游等生产经营活动，应当充分考虑湿地资源承载能力，适度控制利用规模，遵循水禽迁徙和湿地植物生长规律，避免破坏湿地生态系统基本功能和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
9.严厉打击破坏湿地行为。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按照职责分工对湿地的保护、修复、利用等活动开展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开（围）垦、排干自然湿地，违规采砂、采矿、取土，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其他污染湿地的废水、污水，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过度施肥、投药、投放饵料等污染湿地的种植养殖及其他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

（三）实施湿地修复，提升湿地生态功能

10.明确湿地修复责任主体。因违法占用、开采、开垦、填埋、排污等活动导致湿地破坏的，根据“谁破坏、谁修复”原则，由责任主体承担修复责任。对因历史原因或公共利益造成生态破坏的、因重大自然灾害受损的湿地，经科学论证确需恢复的，由各县（市、区）政府承担修复责任，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11.科学实施湿地修复。坚持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的原则，对退化湿地采取生态补水、恢复植被、栖息地营造、污染控制、生物防控等措施，逐步恢复湿地生态功能。修复重要湿地应当由湿地修复责任主体编制湿地修复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根据生态环境保护需要，重点在支流入干流处、河流入湖（库）口等区域以及湖（库）水源地周边，因地制宜建设、修复改造人工湿地，提升水质净化能力。
12.完善生态用水机制。充分考虑水资源禀赋条件和承载能力，合理配置水资源，组织开展湿地保护修复。对因水资源缺乏导致功能退化的湿地，应当采取科学利用雨洪水、充分利用再生水、生态补水、生态调水等方式保障湿地基本生态用水需求，维持河流的合理生态流量和湖泊水位。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全市“林长+河湖长”湿地联合管护工作机制，着力构建两长协作、部门联动的湿地保护管理新格局，协同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共同提升全市湿地保护、修复和管理能力。
（二）加强财政支持。按照事权划分原则将湿地保护修复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发挥政府投资的主导作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融资、个人投入等多渠道投入机制。

（三）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利用世界湿地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等重要宣传节点，持续开展湿地保护知识普及和法律法规宣传，共同营造爱护湿地、保护湿地的社会氛围。


